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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屏東縣辦理113學年度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實施計畫 

子計畫 1-2-1：屏北地區學習點體驗(右堆高樹逍遙遊) 

壹、 計畫目標： 

一、 組成跨校、跨領域教師社群，研發113學年度的戶外教育學習體驗點教案，設計適

合學校實踐與學生學習的教案及學習單，以落實規劃學習點政策目標。 

二、 學生藉由戶外教育體驗學習之踏查走讀，認識高樹客家鄉特有文化遺產與故事，

藉由場域體驗學習，延伸探究戶外教育並結合食農教育規劃與落實。 

貳、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大路關國民小學。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戶外教育及海洋教育中心。 

參、 辦理方式： 

一、 辦理日期：114年3月28日(星期五)、5月2日(星期五)、5月23日(星期五)。 

二、 辦理地點：鍾理和故居、石獅公公園及鴻旗有機休閒農場。 

三、 參與對象：本縣屏北、屏東視導區國民中小學師生。 

四、 參加人數：每場研習預計 30 人，名額有限，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額滿為止。 

五、 實施方式： 

(一)先進行學習點勘查及蒐集相關資料，以作為社群共備創課資源。 

(二)教師社群進行課程研發時，融合學校的校訂課程、部定課程，設計以學習點作為

學習場域的素養導向課程設計規劃。 

(三)透過跨領域教師社群進行共備，規劃課程路線及其教材教學內容後，利用此次學

習點體驗進行試教，教後再依學生回饋，修正教學教案內容。 

(四)研發學習點教案規劃： 

1. 盤點學校在地社區所擁有之文化資源，藉由社區走讀活動，讓學習內容更扎根

在地。 

2. 運用民間故事培養學生探究歷史脈絡，並可藉由劇續表演、小小解說員等活動

作為課程總結性評量。 

(五)推廣方式：結合社區資源，邀請鄰近學校參與學習點體驗教學。 

六、 辦理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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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主講人 備註 

114年3月28日 

09:00~12:00 
鍾理和故居學習點體驗 黃啟仁校長 研習時數：3小時 

114年5月02日 

09:00~12:00 
石獅公公園學習點體驗 温智博先生 研習時數：3小時 

114年5月23日 

09:00~12:00 
鴻旗有機休閒農場學習點體驗 許哲榮先生 研習時數：3小時 

七、 報名規定： 

(一) 報名方式：請逕自全國在職教師進修資訊網(https://www1.inservice.edu.tw/)報名

。 

(二)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每場研習活動前一日止。 

八、 每場研習全程參加者，核給3小時研習時數。 

九、 請學校核予全程參與教師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派代。 

十、 活動聯繫窗口：大路關國民小學黃若慈教師，電話：08-7957412分機12、17。 

肆、 經費概算：由本縣「113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實施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

計畫」相關經費項目支應。 

伍、預期效益： 

一、有效蒐集並彙整學習點並研發設計適合學校實踐的教案及學習單，提供其他學校於辦

理戶外教育相關活動時之參考依據。 

二、依據成果資料進行檢討，並針對問題及不足處進行修正，俾利後續年度計畫執行及中

長程目標規劃。 

陸、 獎勵：承辦學校依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教職員獎懲案件處理原則規定辦理。 

柒、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